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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标杆典型经验征集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质量强国建设纲要》，提升各类组织

质量管理水平，推动培育和建设产品卓越、品牌卓著、创新领先、

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，中国质量协会组织开展质量标杆典型

经验征集与交流活动。为规范、有序开展质量标杆典型经验征集

工作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质量标杆典型经验是组织在运用先进适用的质量

管理方法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全面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过程中，形

成的具有示范效应、可借鉴、可推广的典型经验。

第三条 质量标杆典型经验征集工作遵循“自愿申报、集中

评审、跟踪管理”的原则开展，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第四条 中国质量协会设立质量标杆工作办公室（以下简称

办公室），负责质量标杆典型经验征集工作的组织管理与实施。

第五条 办公室依据国家相关产业发展政策，发布质量标杆

典型经验征集重点领域、方向以及相关活动安排。

第二章 征集标准

第六条 质量标杆典型经验征集依据以下标准：

（一）科学性和创新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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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运用的相关质量管理方法（技术）符合科学规律，符合质

量管理基本规律。

能够结合组织实际运用相关质量管理方法（技术），模式新

颖或具有开创性；或是组织结合实际形成的、独创且有效的质量

管理方法（技术），对质量管理模式产生重大变革。

（二）系统性和示范性

能够对组织质量管理多年实践进行深入总结，系统展示对

相关质量管理方法（技术）的应用情况，内容完整、逻辑清晰、

重点突出。

通过运用相关质量管理方法（技术）有效解决组织质量管

理瓶颈问题或行业共性质量问题，特色和亮点鲜明，在行业内外

具有广泛的借鉴价值。

（三）显效性和发展性

通过运用相关质量管理方法（技术），组织质量和效益得到

明显提升，并有与竞争对手和标杆组织的对比数据，说明在行业

内处于领先水平或自身具有显著进步。

能够结合新发展要求不断对运用相关质量管理方法（技术）

形成的典型经验进行迭代升级，持续巩固实施成效，助力组织未

来高质量发展。

第三章 申报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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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质量标杆典型经验征集面向制造、建筑、服务领域

的各类组织。

第八条 质量标杆典型经验申报组织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与经营。

（二）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且近三年连续保持盈利；近三年

在诚信、质量、安全、环保等方面无违法行为和不良记录。

（三）通过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且证书在有效期内。

（四）所提炼的主要质量管理方法（技术）已在本组织成熟

应用，对质量和效益提升有明显促进作用，在行业内表现突出。

（五）在不涉及商业机密的情况下，愿意积极参与相关分

享交流活动。

第四章 评审组织

第九条 中国质量协会组织建立质量标杆典型经验征集专

家库，由质量管理以及相关领域和行业的专家组成。专家库成员

具有广泛的专业和行业覆盖，以确保征集工作的质量和水平。

第十条 办公室根据申报的实际情况，从专家库中选择相应

领域和行业的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，实施评审工作。

第十一条 质量标杆典型经验评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 1 人、

副主任委员 1～2 人。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由具有质量管理领

域全面综合业务能力的专家担任。

第十二条 根据评审工作需要，评审委员会可设立若干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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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，实施分组评审工作。各专业评审组设组长 1 人，成员若干人。

第十三条 评审委员会严格按照相关规则和标准开展评审

工作，并对申报材料的内容及评审情况严格保守秘密。

第五章 征集程序

第十四条 自愿申报。各组织在自愿基础上，按照征集标准

和要求准备材料后提出申报。

第十五条 资格审查。办公室对相关组织的申报材料进行资

格审查，并确认申报组织的申报资格。

第十六条 资料评审。评审委员会对通过资格审查的申报材

料分组进行资料评审，撰写评语并打分，经评审委员会合议后确

定推荐进入答辩评审环节的名单。

第十七条 答辩评审与现场考察。评审委员会对入围典型经

验分组进行答辩评审，撰写评语并打分；必要时，对有疑问的组

织赴现场进行考察评估。经评审委员会合议后形成质量标杆典型

经验推荐名单。

第十八条 公示。办公室将质量标杆典型经验推荐名单在中

国质量协会网站、质量标杆微信公众号等相关渠道进行公示，广

泛征求社会意见。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对有异议的典型经验进

行调查核实并报评审委员会审议。

第十九条 结果公布。公示无异议的质量标杆典型经验，经

中国质量协会批准后，在中国质量协会网站、质量标杆微信公众



— 5 —

号等相关渠道正式公布名单。

第六章 典型经验的管理

第二十条 质量标杆典型经验所在组织有义务参加中国质

量协会举办的经验交流活动，分享、交流本组织的典型经验，带

动广大组织提升质量管理水平。

第二十一条 办公室对质量标杆典型经验所在组织实行动

态管理，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以获得质量标杆典型经验的，或三

年内诚信、质量、安全、环保等方面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，从典

型经验名单移除并发布公告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中国质量协会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